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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瓮安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背景和对象 

（一）局部优化背景 

瓮安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于 2022 年 11 月经自然资

源部同意启用，作为瓮安县建设项目用地用海组卷报批的依

据，为瓮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用地保障。

我县在“三区三线”划定过程中，由于部分重点项目尚未明

确选址，导致未能将其用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目前，我县

有一批重点项目急需开工建设，但其用地未在城镇开发边界

内，无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急需对瓮安县辖区城镇开

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将项目用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内。 

（二）局部优化对象 

本次局部优化的对象为 2022年 11月经自然资源部同意

启用的瓮安县辖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城镇开发边界

成果，主要是对其所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新增城

镇用地规模等规划指标与布局作出相应调整。根据瓮安县城

镇开发边界划定成果，全县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为 5074.80

公顷，其中 2020 年现状建设用地 3535.52 公顷，新增城镇建

设用地 967.48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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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各类

城镇建设所需要的用地（包括能源化工基地等产业园区或产

业类项目等）均需纳入全县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和城镇开

发边界扩展倍数统筹核算。本轮拟将 104.51 公顷纳入规划

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统筹核算。 

图 1 瓮安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结果（2022 年 11月经自然资源部同意启用） 

二、局部优化的依据、原则和条件 

（一）局部优化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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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正）； 

（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

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6）《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 

（7）《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83 号）； 

（8）《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

（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 号）； 

（9）《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城镇开发边界

实施管理的通知》（黔自然资发〔2024〕8 号）。 

2．相关技术规程规范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

南》； 

（2）《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3）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征求

意见稿）； 

（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

成果数据汇交更新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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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优化原则 

1.生态优先，集约节约。从城市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本

底出发，保障山、水、林、田、湖等生态资源，优先避让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不能开发建设的空间，以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基础，在适宜建

设的空间内局部优化城镇开发边界。 

2.优化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城市远景发展和城镇发展

重点方向，因地制宜引导城市紧凑增长，促进城市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融合发展。 

3.多规协同，有效传导。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

落实城市紫线、绿线、蓝线、黄线等各类法定保护控制线管

理要求，合理优化城镇开发边界。 

4.总量平衡，布局优化。确保行政区内规划城镇建设用

地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 

（三）局部优化条件 

根据《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实

施管理的通知》（黔自然资发〔2024〕8 号），在保持城镇开

发边界总体稳定，符合有关底线红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符

合以下情形的，可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 

（一）因国家和省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城镇布局调整的，

应附省级以上投资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重大项

目证明材料，对项目层级、用地范围等予以确认，其中，省

级以上投资主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不能对用地范围进行

确认的，可由项目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出具文件予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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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作为补充证明材料； 

（二）因灾害预防、抢险避灾、灾后恢复重建等防灾减

灾确需调整城镇布局的，应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市级以上

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对调整事由、用地范围等予

以确认； 

（三）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和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确需统筹优化城镇开发边界的，

应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 

（四）已依法依规批准且完成备案的建设用地，已办理

划拨或出让手续，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确需纳

入城镇开发边界的，应附所涉用地的有关证明材料，主要包

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系统（或建设用地审批备案系统）

导出的用地审批矢量数据及书面证明材料、国有建设用地划

拨决定书、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书等，以及

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查认定意见； 

（五）已批准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确需优化调整城镇

开发边界的，应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方案中应包括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

布局安排； 

规划深化实施中，因用地勘界、比例尺衔接、权属范围

修正等勘误校正城镇开发边界的，面积不超过 3000 平方米

（按照详细规划单元划定面积 1 平方公里的 3‰计算），由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随详细规划编制或修编开展，详

细规划经依法批准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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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的依据。 

用地范围与城镇开发边界存在细微差异，面积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视为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管理要求，后续可随

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调整。 

三、局部优化方案 

（一）调入地块分析 

本次局部优化方案调入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 104.51 公

顷，通过叠加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调入地块涉及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 97.16 公顷，现状建设用地 7.35 公顷。 

（二）调出地块分析 

本次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105.47 公顷，通过叠加最新年

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调出地块涉及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97.59 公顷，现状建设用地 7.88 公顷。 

（三）局部优化后 

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突

破原则，对全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局部优化后，瓮安县城镇

开发边界总规模、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开发边界扩

展倍数均不突破原划定成果。 

调入地块总规模 104.51 公顷，调入地块新增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 97.16公顷；调出地块总规模 105.47 公顷，调出地

块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97.59公顷。 

调整后，瓮安县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为 5073.85 公顷，

其中 2020 年现状建设用地 3535.00 公顷，新增城镇建设用

地 967.05 公顷，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为 1.496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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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局部优化方案的合理性分析 

1.项目范围与永久基本农田的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与部下发的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进

行衔接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不涉及部下发的

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成果图斑，对瓮安县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没有影响。 

2.项目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衔接分析 

将项目范围与“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

线成果进行叠加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本次项目范围与

生态保护红线无冲突，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3.项目范围与自然保护地（含风景名胜区）的衔接分析 

项目范围与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进行衔接分析，

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与自然保护地无冲突，不涉及

占用自然保护地。 

4.项目范围与水源保护区的衔接分析 

瓮安县共 14 个饮用水源地，总面积为 5842.48公顷。

项目范围与水源保护区进行衔接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

项目范围与水源保护区无冲突，不涉及占用水源保护区。 

5.项目范围与河湖管理范围线、水利管理范围线、防洪

排涝控制线的衔接分析 

项目范围与河湖管理范围线、水利管理范围线、防洪

排涝控制线进行衔接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项目范围与

河湖管理范围线、水利管理范围线、防洪排涝控制线均无

冲突，不涉及占用河湖管理范围线、水利管理范围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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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排涝控制线。 

6.调入地块与已批矿权的衔接分析 

调入地块与已批矿权进行衔接分析，两者无重叠图斑，

调入地块与已批矿权无冲突，不涉及占用已批矿权。 

7.与其他底线的衔接 

经与《瓮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进

行叠加分析，局部优化符合城市紫线、绿线、蓝线、黄线、

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调入地块不涉及重要湿地等城镇

安全底线，无侵占河道、湖面、滩地、湿地和重要生态空间

情况，城市开发建设符合管控要求。 

四、局部优化结果 

（一）满足规模不突破原则 

结合瓮安县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消化进度及建设需

求，局部优化后，瓮安县城镇开发边界总规模、新增城镇

建设用地规模、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均略低于原划定成

果，满足规模不突破的原则。 

（二）有利于瓮安县城市发展 

按照保障近期重点项目、优化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布局

的原则，将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行空间布局上的优化，更

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通过局部优化空间布局，

将有限的规模用于保障急需建设的重大项目，更有利于县

域产业布局，有利于促进瓮安县城市发展。 

（三）与相关红线底线不冲突 

经与《瓮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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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成果进行叠加分析，本次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地

块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城市紫

线、绿线、蓝线、黄线、防洪排涝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

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地等城镇安全底线相衔接，避让历史

文化街区、水源保护地等重要保护区域，无侵占河道、湖

面、滩地、重要湿地和重要生态空间情况。 

局部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底线要素，并与城市紫

线、绿线、蓝线、黄线、防洪排涝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

线等底线做好充分衔接，城市开发建设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管控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局部优化方案未突破国土空间规划的

强制性内容，因此本次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方案合理可行。 

五、附图 

图 1：瓮安县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示意图 

图 2：城镇开发边界与红线底线衔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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